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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大财字〔2016〕31号

关于印发《武汉大学关于学术会议费

管理的补充规定》的通知

全校各部门、单位：

为规范学术会议经费管理，学校制定了《武汉大学关于学术会议费管理的补充规定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 汉 大 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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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2016年5月11日

武汉大学关于学术会议费管理的补充规定
为规范我校学术会议经费管理，保护广大老师开展学术交流的积极性，根据《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》（财行[2013]286号）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 教育部直属高校直属单位差旅费管理实施细则>和 < 教育部直属高校直属单位会议费管理实施细则>》（教财厅[2014]26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在华举办国际会议经费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行[2015]371号）和《武汉大学会议费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武大财字〔2014〕98号）的相关规定和学术会议的特殊性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现作如下补充规定。
一、关于适用范围。本补充规定所指学术会议是学校及各单位举（承）办的与教学、科研活动直接相关的有会议费支出的项目启动会、评审会、中期检查会、验收会和学术交流研讨会、学术论坛、专家座谈会等。
二、关于会议管理。举（承）办的会议应与教学、科研业务活动密切相关，会议管理按国家和学校现有规定执行。坚持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的原则，严格控制会议会期、规模，注重会议质量，提高会议效率。
三、关于会议费预算。有预算控制额度要求的项目，会议费不得超过预算控制额度；没有预算控制要求的项目，按项目管理办法和规定，结合教学、科研业务活动的实际需要安排会议费。
四、关于学术会议费开支标准。对举（承）办高端学术会议，受邀参加会议的代表住宿费可按差旅费规定标准执行，其他费用开支标准仍按现行规定执行，各项费用可打通使用。
五、关于国际性学术会议开支范围。对举（承）办国际性学术会议，对受邀参加会议的代表，可按国内高端学术会议开支标准列支会议代表会议期间食宿费用，其它费用范围执行现行规定。
六、关于会期安排。根据学术会议的实际需要，本着从紧控制的原则安排会议会期和议程。
七、关于与校外单位共同承办会议。需要与校外单位共同承办会议的，费用列支项目中有该次会议预算或合同中已经明确的会议，由项目负责人审核；属于共同承办会议的其他情况，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，所在单位负责人审批后报学校教学、科研归口管理部门审批。
八、关于获全额资助的会议。获全额资助会议，资助企业单位对会议标准、会议地点和开支范围有特别要求，并在资助协议中约定的，按协议执行。
九、简化小型会议审批手续。参会人员在20人以内且不需要学校其他部门人员参加的国内学术会议，由举办单位负责审批。

十、凡本补充规定未尽事宜，执行现行国家和学校关于会议费管理的规定。
十一、本补充规定从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武汉大学党政办公室   主动公开  2016年5月13日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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